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中 簡 字 第 1400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劉 哲 瑛  04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公 務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聲 請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（ 110  05

        年 度 偵 字 第 13029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6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7

        劉 哲 瑛 犯 侮 辱 公 務 員 罪 ， 處 拘 役 拾 伍 日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以 新 臺 幣  08

       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09

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及 理 由  10

        一 、 本 案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， 除 「 辱 罵 正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之 員 警 林 昱  11

            皓 」 應 更 正 為 「 辱 罵 正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之 員 警 林 昱 皓 （ 所 涉 公  12

            然 侮 辱 警 員 個 人 部 分 未 據 告 訴 ） 」 外 ， 均 引 用 檢 察 官 聲 請 簡  13

           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之 記 載 （ 如 附 件 ）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按 警 察 職 權 行 使 法 第 6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： 「 警 察 於 公 共 場  15

            所 或 合 法 進 入 之 場 所 ， 得 對 於 合 理 懷 疑 其 有 犯 罪 之 嫌 疑 或 有  16

            犯 罪 之 虞 之 人 查 證 其 身 分 。 」 ； 同 法 第 7條 第 1項 第 3款 並 規  17

            定 ， 警 察 依 前 條 規 定 ， 為 查 證 人 民 身 分 ， 得 採 取 「 令 出 示 證  18

            明 文 件 」 之 必 要 措 施 。 故 基 於 比 例 原 則 之 考 量 ， 對 於 犯 罪 預  19

            防 之 身 分 查 證 及 資 料 蒐 集 作 為 ， 以 有 「 合 理 懷 疑 」 為 已 足 ，  20

            亦 即 應 審 酌 警 察 依 據 情 資 、 經 驗 及 當 時 事 實 狀 況 等 情 事 所 作  21

            之 具 體 合 理 推 斷 為 其 認 定 標 準 （ 最 高 法 院 96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6  22

            8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件 警 員 係 執 法 之 公 務 員 ， 係 根 據  23

            分 局 勤 務 中 心 之 110報 案 通 報 稱 有 人 聚 集 疑 似 要 鬧 事 ， 而 派  24

            遣 到 達 現 場 處 理 ， 本 即 有 瞭 解 狀 況 必 要 ， 員 警 於 當 下 身 著 制  25

            服 ， 暨 依 照 本 件 之 報 案 內 容 予 以 綜 合 判 斷 ， 警 方 依 警 察 職 權  26

            行 使 法 第 6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， 對 合 理 懷 疑 有 犯 罪 嫌 疑 或 有  27

            犯 罪 之 虞 之 被 告 查 證 身 分 ， 與 法 並 無 不 合 ， 難 認 有 何 違 法 之  28

            情 事 ， 核 屬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無 訛 。  29

        三 、 按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項 之 罪 以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當 場  30

            侮 辱 公 務 員 ， 或 公 然 侮 辱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為 構 成 要 件  31

            。 所 謂 當 場 侮 辱 ， 係 指 於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之 場 所 侮 弄 折 辱 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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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使 公 務 員 難 堪 而 言 ， 行 為 人 以 言 語 或 舉 動 侮 弄 折 辱 均 屬 之 ，  01

            且 於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當 時 視 聽 所 能 及 之 處 所 為 之 ， 即 足 以 構  02

            成 本 罪 。 另 按 以 最 粗 鄙 之 語 言 ， 在 公 共 場 所 ， 向 特 定 之 人 辱  03

            罵 時 ， 倘 為 其 他 不 特 定 人 可 以 見 聞 ， 而 其 語 言 之 含 義 ， 又 足  04

            以 減 損 該 特 定 人 之 聲 譽 者 ， 自 已 構 成 刑 法 第 309條 第 1項 之 罪  05

            ； 刑 法 分 則 中 ， 「 公 然 」 二 字 之 意 義 ， 祇 以 不 特 定 人 或 多 數  06

            人 得 以 共 見 共 聞 之 狀 況 為 已 足 。 又 上 述 公 然 侮 辱 罪 ， 係 指 對  07

            人 詈 罵 、 嘲 笑 、 侮 蔑 ， 其 方 法 並 無 限 制 ， 不 問 係 文 字 、 言 詞  08

            、 態 度 、 舉 動 ， 只 須 以 公 然 方 式 為 之 ， 而 足 使 他 人 在 精 神 上  09

            、 心 理 上 有 感 受 難 堪 或 不 快 之 虞 ， 足 以 減 損 特 定 人 之 聲 譽 、  10

            人 格 及 社 會 評 價 即 是 （ 最 高 法 院 108年 度 台 上 字 第 865號 判 決  11

           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亦 即 侮 辱 行 為 ， 乃 行 為 人 未 指 摘 事 實 ， 而 為 抽  12

            象 之 謾 罵 或 嘲 弄 ， 受 辱 者 聽 聞 後 ， 於 精 神 上 、 心 理 上 感 覺 屈  13

            辱 、 不 堪 、 難 堪 ， 並 使 其 人 格 尊 嚴 、 社 會 評 價 受 到 詆 毀 。 準  14

            此 ， 是 否 構 成 侮 辱 ， 應 就 行 為 人 前 後 連 貫 之 語 意 、 舉 動 及 當  15

            時 之 態 度 、 語 氣 等 ， 是 否 含 有 輕 蔑 侮 辱 之 意 思 以 為 斷 ； 且 行  16

            為 人 主 觀 上 只 要 對 於 公 務 員 係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之 公 務 員 或 其 職  17

            務 有 所 認 識 ， 進 而 決 意 當 場 侮 辱 或 公 然 侮 辱 者 ， 即 具 備 於 公  18

           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當 場 侮 辱 罪 、 公 然 侮 辱 罪 之 犯 罪 故 意 。  19

            而 「 他 媽 的 」 語 詞 確 實 有 貶 低 他 人 人 格 ， 損 及 他 人 尊 嚴 之 情  20

            形 ， 而 為 一 般 人 所 無 法 認 同 、 接 受 ， 且 依 我 國 國 情 ， 若 係 在  21

            與 對 方 言 語 爭 執 期 間 ， 執 以 辱 罵 對 方 者 ， 當 屬 侮 辱 性 之 言 詞  22

            此 為 公 眾 周 知 之 事 實 。 而 徵 之 卷 附 密 錄 器 譯 文 及 檢 察 事 務 官  23

            就 現 場 密 錄 器 錄 影 影 像 所 為 勘 驗 筆 錄 ， 可 見 當 時 被 告 對 員 警  24

            先 有 不 滿 、 氣 憤 之 情 緒 ， 在 此 等 情 境 下 仍 口 出 「 他 媽 的 」 之  25

            言 詞 ， 已 可 使 聽 者 感 受 陳 述 人 情 緒 激 動 ， 要 屬 以 不 堪 之 詞 語  26

            而 為 情 緒 性 之 謾 罵 ， 且 依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， 顯 係 傳 達 輕 蔑 、 不  27

            屑 態 度 之 粗 鄙 用 詞 ， 應 屬 攻 擊 性 之 言 詞 ， 核 與 單 純 之 發 語 詞  28

            或 口 頭 禪 有 別 ， 實 已 貶 損 員 警 林 昱 皓 之 人 格 、 名 譽 及 社 會 評  29

            價 ， 並 使 其 等 感 到 難 堪 與 屈 辱 ， 堪 認 被 告 確 有 侮 辱 依 法 執 行  30

            職 務 之 員 警 之 舉 止 無 訛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前 開 辯 詞 ， 俱 不 足 採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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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其 本 件 犯 行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洵 堪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科 。 是 核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劉 哲 瑛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項 之 侮 辱 公 務 員 罪 。  02

        四 、 爰 審 酌 ： 被 告 未 能 控 制 自 己 情 緒 反 應 ， 漠 視 公 權 力 與 國 家 法  03

            治 ， 並 損 及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威 信 ， 被 告 所 為 實 應 責 難 ； 復 考  04

            量 被 告 否 認 犯 行 之 犯 後 態 度 ， 兼 衡 被 告 於 警 詢 中 自 述 高 職 畢  05

           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、 家 庭 經 濟 勉 持 之 生 活 狀 況 （ 見 警 詢 筆 錄 被 詢  06

            問 人 欄 ） ， 暨 其 犯 罪 之 動 機 、 目 的 、 手 段 、 法 益 被 害 程 度 等  07

            一 切 情 狀 ， 量 處 如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 08

            準 。  09

        五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條 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項 、 第 454條 第 1項 ，  10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項 、 第 41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條 之  11

            1第 1項 ， 逕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如 主 文 。  12

        六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判 決 送 達 之 日 起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 13

            訴 狀 （ 附 繕 本 ） ， 上 訴 於 本 院 管 轄 之 第 二 審 地 方 法 院 合 議 庭  14

            。  1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黃 怡 華 聲 請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25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 中 簡 易 庭   法   官    張 美 眉  1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6     月     25    日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薛 美 怡  21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 22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140條  23

       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當 場 侮 辱 或 對 於 其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 24

        然 侮 辱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3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5

        對 於 公 署 公 然 侮 辱 者 ， 亦 同 。  26

        附 件  27

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聲 請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書           貴 股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偵 字 第 13029號  29

            被       告   劉 哲 瑛   男   35歲 （ 民 國 00年 0月 00日 生 ）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臺 中 市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○ ○ ○ 號 18樓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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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 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： Z000000000號  02

    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  林 元 浩 律 師 （ 已 於 110年 4月 16日 解 除 委 任 ）  03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因 妨 害 公 務 案 件 ， 業 經 偵 查 終 結 ， 認 為 宜 聲 請 逕 以 簡 易  04

        判 決 處 刑 ， 茲 將 犯 罪 事 實 及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分 敘 如 下 ：  05

                犯 罪 事 實  06

        一 、 劉 哲 瑛 於 民 國 110年 3月 26日 15時 45分 許 ， 與 同 行 之 張 哲 誌 在  07

           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道 ○ 段 ○ 巷 ○ ○ 弄 ○ ○ 號 前 ， 為 接 獲 民 眾 通 報  08

            2人 疑 似 欲 鬧 事 而 前 往 該 處 之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犁 份 派 出 所  09

            警 員 林 昱 皓 、 陳 冠 霖 進 行 盤 查 ， 劉 哲 瑛 質 疑 盤 查 程 序 ， 不 願  10

            表 明 身 份 亦 拒 絕 隨 同 警 方 到 警 局 查 明 身 分 ， 而 與 警 員 林 昱 皓  11

            發 生 口 角 ， 劉 哲 瑛 心 生 不 滿 ， 竟 基 於 妨 害 公 務 員 之 犯 意 ， 於  12

            同 日 15時 49分 許 ， 公 然 以 「 你 他 媽 的 那 麼 大 聲 幹 嘛 」 等 字 語  13

            辱 罵 正 依 法 執 行 公 務 之 員 警 林 昱 皓 ， 嗣 經 在 場 員 警 以 現 行 犯  14

            將 其 逮 捕 ， 而 當 場 查 獲 。  15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烏 日 分 局 報 告 偵 辦 。  16

               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 17

        一 、 訊 據 被 告 劉 哲 瑛 於 上 開 時 、 地 ， 有 出 言 「 他 媽 的 」 等 語 ， 然  18

           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上 揭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警 察 對 伊 講 話 的 口 氣 很 差 ，  19

            伊 就 不 小 心 說 出 口 頭 禪 ， 伊 不 是 刻 意 要 罵 警 察 云 云 。 然 查 ，  20

            上 揭 犯 罪 事 實 ， 有 證 人 即 警 員 林 昱 皓 於 警 詢 中 證 述 明 確 ， 復  21

            有 承 辦 員 警 職 務 報 告 書 、 臺 中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犁 份 派 出 所 員 警  22

            工 作 紀 錄 簿 、 該 派 出 所 110報 案 紀 錄 單 、 現 場 密 錄 器 譯 文 、  23

            現 場 密 錄 器 翻 拍 照 片 12張 等 在 卷 可 證 ， 再 經 本 署 勘 驗 密 錄 器  24

            內 容 ， 可 見 警 員 在 上 址 執 行 盤 查 勤 務 時 ， 被 告 坐 於 摩 托 車 上  25

            不 斷 與 員 警 進 行 爭 辯 ， 並 面 朝 密 錄 器 鏡 頭 方 向 即 警 員 林 昱 皓  26

            出 言 「 你 他 媽 的 那 麼 大 聲 幹 嘛 」 等 情 ， 有 本 署 勘 驗 筆 錄 附 卷  27

            足 憑 ， 足 認 其 上 開 所 言 之 對 象 即 為 對 其 執 行 勤 務 之 警 員 林 昱  28

            皓 ， 是 被 告 犯 嫌 堪 以 認 定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核 被 告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40條 第 1項 侮 辱 公 務 員 罪 嫌 。  30

        三 、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51條 第 1項 聲 請 逕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刑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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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此   致  01

       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 02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10   年      5    月     21    日  0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察 官   黃   怡   華  04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0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110   年      6    月      2    日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楊   家   瑋  07

        附 錄 本 案 所 犯 法 條 全 文  0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140條  09

        於 公 務 員 依 法 執 行 職 務 時 ， 當 場 侮 辱 或 對 於 其 依 法 執 行 之 職 務 公  10

        然 侮 辱 者 ， 處  6 月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3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1

        對 於 公 署 公 然 侮 辱 者 ， 亦 同 。  12

        當 事 人 注 意 事 項 ：  13

        （ 一 ） 本 件 係 依 據 刑 事 訴 訟 法 簡 易 程 序 辦 理 ， 法 院 簡 易 庭 得 不 傳  14

              喚 被 告 、 輔 佐 人 、 告 訴 人 、 告 發 人 等 出 庭 即 以 簡 易 判 決 處  15

              刑 。  16

        （ 二 ） 被 告 、 告 訴 人 、 被 害 人 對 告 訴 乃 論 案 件 ， 得 儘 速 試 行 和 解  17

              ， 如 已 達 成 民 事 和 解 而 要 撤 回 告 訴 ， 請 告 訴 人 寄 送 撤 回 告  18

              訴 狀 至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簡 易 庭 。  19

        （ 三 ） 被 告 、 告 訴 人 、 被 害 人 對 本 案 案 件 認 有 受 傳 喚 到 庭 陳 述 意  20

              見 之 必 要 時 ， 請 即 以 書 狀 向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法 院 簡 易 庭 陳 明  21

              。 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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